
新冠病毒可能造成的

法律问题 
 

 

 

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

和担忧。目前，中国当局、国家司法机构和国际组织也针

对疫情采取了必要的应急措施，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其宣布

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 

 

伴随着感染人数在全球的增加，新冠病毒对经济的影响越

来越大：同中国的联络中断，很多经济活动也在政府的规

定下暂停。而且由此带来的连锁效应，会无可避免地影响

到那些直接或间接涉及中国合作方在任何领域的投资的所

有业务。 

 

在这个时期，推迟履行或不履行合同义务的风险非常高，

各司法机构也出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，正在进行案例分析

和审查补救措施。其中最突出的问题集中在核实“新冠病

毒”本身是否为流行性病毒，中国政府和各区司法机构采取

的强制性措施，以及各个公司自身采取的自愿措施（出于

预防目的），是否能构成可以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定义

为不可抗力事件或困难事件的要素。 

 

一般而言，不可抗力是指合同签订后，不是由于合同当事

人的过失或疏忽，而是由于发生了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、

无法预防、无法避免和无法控制的事件，以致不能履行或

不能如期履行合同。困难事件是指由于发生了合同当事人

无法预见的事件，以致履行合同义务太过昂贵，促使双方

只能达成协议，修改合同的规定。 

 

要从法律层面正确认定一个事件是否为不可抗力事件或者

困难事件，必须首先确定适用于具体合同当事人的合同关

系的法律。为此有必要确定： 

 

•  在合同中，当事人是否明确规定了适用的法律； 

•  在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法律的情况下，是否可

以适用某项国际公约（例如《维也纳国际货物销售公

约》）； 

•  解决现有法律间冲突； 

•  是否存在政府当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：这些措施在

大多数情况下是公共秩序法规，因此高于其他规则，包

括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确定的某一特定法律或者国际公

约。 

 

考虑到综上所述会产生多方面的问题：新冠病毒的传播或

者政府当局的决定是否可以被视作不可抗力事件，从而中

国合同方可以免除履行合同义务？而在怎样情况下的意大

利公司，由于中国供应商推迟履行或无法履行合同义务，

会导致自己无法履行（针对意大利或他国合同方的）合同

义务？公司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？ 

 

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，因为在意大利法律体系和国际

惯例中，对不可抗力事件没有精确的定义，也很难准确地

定义可能导致履行合同义务负担过重的困难事件。 

 

在国际合同中，经常加入专项条款，列出构成不可抗力事

件或困难事件的情况。由援引应用该条款的合同当事人负

责证明已发生条款中列举事件之一的情况。并且因此不能

履行、不能完全履行或推迟履行合同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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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冠状病毒，许多中国公司不得不暂时停产。因此，按

照一些公司的要求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出具了与新

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，帮助合同当事人

部分或全部免除不履行、不完全履行和推迟履行合同的责

任。 

 

合同当事人可以使用这些证明，以避免承担不履行或推迟

履行相关合同的赔偿责任。这样合同双方就必须共同寻求

解决方案，达成新的协议以处理出现的问题。 

 

证明是指由中国贸促会对有关不可抗力的事实进行证明，

而该等经证明后的事实，是否构成“不可抗力”，需要根据当

事人合同约定的适用法律规定、合同约定以及个案具体事

实来认定。 

 

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已得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府、

海关、商会和企业的认可，在域外具有较强的执行力。 

 

新冠病毒的意外传播无疑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

响。只有对具体案例进行详细分析，才能得出准确可靠的

法律评估，特别是须仔细核实以下内容： 

•  作为推迟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原因的事实； 

•  适用法律（包括国际公约等）； 

•  推迟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所依据的合同文本；  

•  根据适用法律和相关合同，对事实做出正确的解

释。 

 

可以肯定地说，新冠病毒的传播对现有合同已经产生的影

响，应像过去曾发生的类似情况（2003年的SARS非典病

毒）那样，由合同当事人在律师的协助下尽快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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